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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

 

泉教民〔2013〕1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加强民办非学历 

教育培训机构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： 

近年来，我市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（以下简称民办培

训机构）取得迅速发展，满足人民群众多元的教育需求，为社会

培养人才做出一定贡献。但在民办培训机构大量增加的同时，一

些民办培训机构不同程度地存在办学条件差、教育质量低、乱发

广告、乱收费、教师缺乏社会保障和消防安全隐患等问题。不少

地方仍存在着无证办学和无序竞争等现象，影响了民办教育的健

康发展。为支持引导民办培训机构规范办学行为，市教育局、民

政局和物价局联合制定了《泉州市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设置

管理暂行规定》（泉教综〔2013〕67 号），现就贯彻落实文件精神，

加强民办培训机构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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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广泛开展宣传，认真组织实施。要充分借助报纸、电视、

网络、手机短信、校讯通等媒体，对民办培训机构设置管理规定

进行广泛宣传，形成社会共识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要会同民

政局、物价局根据《泉州市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设置管理暂

行规定》的要求，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实施细则，并认真组织实施。 

二、开展清理整顿，坚持依法办学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

要迅速开展民办培训机构摸底和清理整顿工作。在民办培训机构

开展自查的基础上，对照《泉州市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设置

管理暂行规定》的要求，对本区域内民办培训机构的办学资质进

行全面复核审验。对不具备基本办学条件、存在明显安全隐患的

民办培训机构，要限期整改；整改仍不合格的，要依法予以取缔；

对符合或接近办学基本条件但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，应限期整改

并引导补办办学许可证，及时做好相关登记报备工作。对未取得

办学许可证的民办培训机构应依法予以取缔。 

三、严把准入关口，落实监管责任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

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《泉州市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设置管

理暂行规定》的要求，严格设置标准，依法审批办学，执行年检

制度，建立日常监督检查机制，切实加强对民办培训机构的管理、

服务与监督。要扶持和引导民办培训机构规范资质和服务，开展

绿色培训。鼓励和提倡民办培训机构加入《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

构自律公约》，树立一批规范办学的典型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要及时部署摸底和清理整顿工作，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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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总结经验，加强问题整改，并于 2014 年 2 月底前将《民办非

学历教育培训机构清理整顿情况汇总表》、《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

机构限期整改基本情况汇总表》（盖章）和清理整顿工作总结上

报我局民办教育管理科。联系人：陈华珠，联系电话 22783859，

传真 22775315，电子邮箱：mgk6288@163.com。 

 附件：1.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清理整顿情况汇总表 

2.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限期整改基本情况汇总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11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，泉州市政府办公室，泉州市民政局、泉州市物价局。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11 月 14 日印发 



全市合计

市直学校

鲤城区

丰泽区

洛江区

泉港区

石狮市

晋江市

南安市

惠安县

安溪县

永春县

德化县

台投区

开发区

已取得办学许可证的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情况 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情况

接近办学基本条件，还需限期
整改的培训机构数

不符合办学基本条件，
已依法取缔的培训机构数

泉教民〔2013〕10号附件1: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清理整顿情况汇总表

培训机构总数

单位
经复核审验已达到标准的

培训机构数
培训机构总数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需限期整改的培训机构数

填报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经整改已符合办学条件，并补
办办学许可证的培训机构数



姓名 联系电话 班数 人数

泉教民〔2013〕10号附件2: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限期整改基本情况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年   月  日

培训机构名称

举办者情况 办学规模

存在的主要问题 整改对策 整改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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